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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55万竟买了辆“全损事故车”
买二手车，要避开哪些坑？

花55万买下二手车
竟是“全损事故车”

北京市民金先生与某知名品牌汽
车销售公司签署销售协议，购买了一
辆行驶里程仅有7100多公里的二手
品牌车，车辆价款55万余元。购车后
不久，金先生发现车辆在行驶过程中，
存在异常抖动等问题，后经检测和调
查，发现这辆车发生过重大事故。

金先生认为，自己购车是在车辆
发生事故6个月后，作为车辆的官方
特约经销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4S
店，竟然完全对自己进行了隐瞒销售，
他认为汽车销售公司的行为构成欺
诈，起诉到法院要求退还车辆，并进行
3倍赔偿。

法庭上，金先生还提供了进一步
的证据，该品牌汽车的官方网站，宣传
其销售的二手车无重大车辆损伤，无
重大改装，通过官方认证二手车110项
标准检测，在4S店的二手车展厅里和
车上也都贴有官方认证二手车标识。

在官方特约经销商的4S店内，花
和新车接近的价格竟然买到一辆全损
事故车，金先生认为，这与他们的宣传
和承诺完全不符。对此，汽车销售公
司辩称，这辆车也是他们从别人手里
高价收过来的，对车辆发生过重大事
故并不知情。

法院审理后认为，商务部发布的
《二手车交易规范》规定，“二手车经销
企业将二手车销售给买方之前，应对车
辆进行检测和整备。”涉案的汽车销售
公司作为某品牌汽车的特约经销商，其
有义务也应当有能力了解涉案车辆可
能存在的重大瑕疵。根据该品牌汽车
官方网站的宣传，其特约经销商是具备
相应的检测能力的，可以辨别车辆是否
属于重大事故车，是否进行过改装。

法院最后认定，汽车销售公司在
与金先生达成交易的过程中，存在“故
意隐瞒真实情况”情形，侵害了金先生
作为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认定
汽车销售公司的行为
构成欺诈。

一审法院认定汽车销售公司的行
为构成欺诈，判决退还车辆并进行3
倍赔偿。汽车销售公司不服一审判
决，认为自己在将汽车销售给金先生
时，确实不知道车辆曾发生过重大事
故，遂提起上诉。

日前，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对该案进行了二审宣判，判决撤销合
同、汽车销售公司退还金先生购车款
551500元，并支付3倍惩罚性赔偿金
1654500元。

法官提示，作为二手车经营企业，
首先就是要依法诚信经营，对车辆的
性能、是否发生重大事故等重要信息，
如实、完整告知消费者，任何隐瞒行为
都可能要承担不利后果。

如何界定是“欺诈”
还是“知情权侵害”

在二手车买卖中，如果商家故意
隐瞒或虚构重大事实，导致消费者陷
入错误认知并作出交易决定，商家需
要承担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责任。
但是如果商家明确告知车辆损伤的重
大事实，没有把非核心的信息全面告
知，那么，这种情形算欺诈吗？

北京的张女士想买一辆电动车，
在看车时，恰好某国际品牌一辆原本
价格90多万元的车，在作为公司行政
用车一年后，折后价54万余元出售，
这让张女士心动了。购买前，销售人
员明确告诉她，这辆车更换过后电机。

购车前张女士曾多次询问销售人
员，车辆是否发生过事故，对方都告诉
她没有。在完成车辆登记差不多一个
月时，她儿子联系保险公司给车辆上
保险，出乎意料的是，保险公司竟告诉
他这辆车发生过事故。

针对这次事故，汽车销售人员解
释说，车辆在一年前确实有过一次出
险记录，当时这辆车发生剐蹭事故，右
后叶子板、右后轮毂等部位需要做钣
金和喷漆，预估维修费用4500元。但
由于损伤很小，当时并未实际换件维

修，他们之前并不知情，
所以没有告诉他。

对于这次事故，张
女士耿耿于
怀，认为是汽
车销售公司故
意对她进行
了隐瞒。张
女士请求法
院判决汽车
销售公司退

还车辆并对自己进行3倍赔偿。
法庭上，汽车销售公司再三辩称，

对于这次事故，他们因未查到维修记
录，误以为车辆不存在事故，确实不是
故意对张女士进行隐瞒。

法院审理后认为，张女士购买车
辆前，汽车销售公司已明确将车辆更
换过后电机这样的重大事实告知了
她，同时，连车辆前部轻微的擦伤受损
情况也告知了她。至于车辆右后轮部
位因发生事故受损的情况，当时销售
人员确实没发现，主观上并无刻意隐
瞒的意图。

其次，就电动汽车而言，电机属于
直接关系行车安全和性能的重要部件，张
女士在明知电机更换的情况下，依然决定
购买，是对车辆状况以及大幅优惠后，
对性价比认可的情况下做出的
购买决定。

据此，法院认定，
汽车销售公司的行
为不构成欺诈。

但依据我国
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第二十条的规
定，经营者向消
费者提供有关商
品或者服务的质
量、性能、用途、有
效期限等信息，应
当真实、全面，不得作
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
传。本案中车辆出险情况
应属其可以查询获取的信息，
公司在销售涉案车辆前未全面查询
车辆信息，未尽审慎注意之义务，侵
犯了张女士作为消费者的知情权。
法院最后判决汽车销售公司赔偿张
女士10万元。

网拍异地购车
车被查封不能过户

由于网络拍卖的公开性、透明性
以及选择的多样性，在二手车买卖时，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网拍车。但是网
拍车由于很多是异地交易，自然也就
增加了不少风险，对于这些风险，消费
者又该如何规避呢？

河北石家庄的冯先生，在某网络拍
卖平台看到一辆价格为3.6万元的二手
车，平台信息显示该车合格证等手续齐
全。经过一番对比后，当天冯先生经拍
卖以3.6万元成交。成交后，网络拍卖
平台工作人员曾与冯先生交涉，称此车
存在过户风险，可以退款。但几天后又
说车可以过户没有问题，并要求冯先生
尽快到其武汉分公司提车。

一周后，冯先生通过物流方式将
车从武汉拉到了石家庄，然后开始对
车进行维修、喷漆等。按照拍卖时的
约定，冯先生应在拍卖成交后半个月
内，完成车辆过户手续。但交易完成
两个月后冯先生才去办理，这时他发
现车辆已经被重庆一家法院查封了，
无法完成过户。

冯先生起诉到法院，要求拍卖公
司解除成交确认书，退还购车款3.6万
元，并支付物流费1600元、车辆维修
费1680元。

网络拍卖平台认为，自己在上拍
这辆车的时候，车辆并没有被司法查
封，所以不存在违约行为。

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拍卖法》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
拍卖人应当向竞买人说明拍卖标的的
瑕疵。

第六十一条规定，拍卖人、委托人
未说明拍卖标的的瑕疵，给买受人造
成损害的，买受人有权向拍卖人要求
赔偿；属于委托人责任的，拍卖人有权
向委托人追偿。

本案中，通过相关证据可以看出，
网络拍卖公司对车辆可能被查封的情
况是明知的，但其工作人员向冯先生
承诺车辆没有问题，现涉案车辆因被

查封无法办理过户，故冯先生有
权要求网络拍卖公司承担

违约责任。
在法院调解下，

冯先生与网络拍
卖公司解除成交
确认书，网络拍
卖公司返还冯
先 生 购 车 款
3.6万元，但运
输车辆的物流
费和维修费由
其自己承担。

网购二手车
需警惕这些隐藏风险

法官提示，消费者通过网络拍卖
渠道购买车辆，虽然价格更公开透明，
可供选择的车型也更多一些，但随之
而来的风险消费者也要特别注意。那
么，这种购车方式，又有哪些隐藏风险
需警惕呢？

由于汽车专业性很强，对于拍卖
平台披露的信息，比如车辆的维修记
录、事故情况、发动机异响等关键问
题，消费者一定要对车检报告中的专
业术语向拍卖平台进行详细询问了
解，不要仅根据自己对字面的理解想
当然去判断，比如对事故车辆的严重
程度，一些二手车平台和中介会故意
模糊处理，仅描述为“车辆有过碰撞维
修”，而实际可能是很严重的事故车。

由于网拍车很多都是异地交易，消
费者在收到车后若发现车辆有瑕疵，要
及时通过公证、录像等方式固定车辆现
状，留存维修票据、鉴定费用等直接损
失凭证，方便后期维权。同时，车辆一
旦拍卖成交，要尽快完成过户手续，避
免遇到司法查封、保险逾期等不可控因
素，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风险和麻烦。

据央视新闻

来自公安部的数据显
示，截至 2024 年底，全国
机动车保有量达 4.53 亿

辆，其中汽车3.53亿辆，这为二手汽
车市场提供了充足的车辆来源，再加
上汽车行业的“以旧换新”政策，也
促进了二手车交易的发展。

但在二手车交易中，也存在商家
利用信息上的不对等，故意隐瞒车辆
事故信息，侵犯消费者知情权，甚至
恶意欺诈消费者的情况。那遇到这
些问题，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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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事、烦事、委屈事、不平事、新
鲜事告诉我们，记者帮你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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